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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6年 2月 16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為露宿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過往就為

露宿者提供的支援服務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現時，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一直資助 3間非政府機構

(即救世軍、聖雅各福群會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各自營辦

一支露宿者綜合服務隊 (下稱 "綜合服務隊 ")，提供整套綜合

服務，包括外展探訪 (連深宵外展 )、輔導及團體活動、起居照顧

(例如沐浴、剪髮 )、就業輔導、接送、緊急援助金、安排入住緊急

收容中心／宿舍，以及服務轉介。這些服務旨在幫助露宿者脫

離露宿街頭的生活，重新融入社區。此外，社署和非政府機構

轄 下 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亦 向 露 宿 者 提 供

外展、輔導、經濟及住宿援助、治療轉介，以及其他支援服務。 
 
3. 社署設有露宿者電腦資料系統 (下稱 "資料系統 ")，以記

錄露宿者的個人資料及他們接受的服務。社署和專門服務露宿

者的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每月均須向資料系統登記新確認的

露宿者個案，並須在確定有關露宿者已脫離露宿街頭的生活

後，取消該個案的登記。在 2014-2015年度，已登記的露宿者人數

為 806人 (截至 2015年 1月 )，而經綜合服務隊跟進後脫離露宿生活

的個案有 85宗 (截至 2014年 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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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商議工作  
 
資料系統上的露宿者人數  
 
4. 部分議員關注到社署記錄的露宿者人數並不準確，遠低

於若干社區組織在同期提供的數字。另有議員呼籲政府當局簡

化社署登記露宿者的程序和檢討所採用的準則，令收集所得數

據可準確反映街頭露宿問題的嚴重程度，從而有助政府當局籌

劃解決該問題的工作。  
 
5. 據政府當局表示，社署一直透過上文第 3段所述的資料

系統登記露宿者人數及資料。政府當局解釋，資料系統所記錄

的露宿者人數僅屬指標性質，並會隨多項因素變動，例如經濟

狀況和露宿者的就業情況等。  
 
露宿者的住宿需要  
 
提供緊急收容中心／宿舍宿位  
 
6. 部分議員屢次呼籲政府當局加強為露宿者提供的支援

服務，當中包括重新推行在 2009年逐步停辦的單身人士宿舍計

劃，以及重開民政事務總署先前營辦的單身人士宿舍。議員普

遍認為，鑒於露宿者大多失業且收入不穩定，為他們提供收費

負擔得來的單身人士宿舍，以助其脫離露宿生活，是最合適的

臨時措施。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於 2011年 5月致

函民政事務總署，要求署方考慮重新開放單身人士宿舍。  
 
7. 然而，政府當局解釋，民政事務總署在 1991年推出單身

人士宿舍計劃，特別為那些因《床位寓所條例》 (第 447章 )制定

後變得無家可歸的人士作出安置安排。由於受該條例影響的單

身人士數目已顯著減少，當局於 2004年決定逐步關閉單身人士

宿舍計劃下的 26間中小型單身人士宿舍。逐步關閉單身人士宿

舍的計劃已於 2009年 3月完成。目前，仍有兩間多層特建單身人

士宿舍 (即 "曦華樓 "和 "高華閣 ")繼續在單身人士宿舍計劃下營

辦，為未滿 60歲的合資格無家可歸人士合共提供 580個床位。

政府當局強調，單身人士宿舍計劃並非為露宿者而設的房屋或

福利計劃，亦從來無意作此用途。如露宿者在房屋及福利方面

有真正及迫切需要，而無法自行解決問題，社署及房屋署 (下稱 "
房署 ")會根據各自的政策提供協助。  
 
8. 政府當局又表示，社署已資助非政府機構營辦 5間市區

單身人士宿舍及兩間緊急收容中心，合共提供 202個短期宿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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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在 2012-2013年度，這些宿舍及收容中心的平均入住

率為 81.1%。除上述由政府資助的宿舍及收容中心外，還有其他

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的 7間宿舍，這些宿舍共有 397
個宿位，為露宿者及其他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通宵或臨時居所。  
 
9. 部分議員察悉，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現有宿舍和緊急收

容中心的平均入住率仍未達最高收容量；他們詢問為何露宿者

不願入住該等宿舍或收容中心。政府當局表示，街頭露宿是一

個複雜的問題。街頭露宿是很多露宿者的個人選擇，而他們作

此選擇的理由包括 "露宿街頭較為方便 "、 "節省金錢 "及 "寧願露

宿街頭也不願與他人同住 "。  
 
10. 議員察悉，除資助市區宿舍和臨時收容中心外，基督教

關懷無家者協會 (現有綜合服務隊之一 )在政府當局的協助下，已

於 2009-2010年度設立兩間自負盈虧的宿舍。社署會藉此機會考

慮加強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資助緊急收容中心服務。政府

當局強調，社署資助的露宿者宿舍及收容中心是臨時居所，最

終目的是協助露宿者遷入較長期的居所。若露宿者基於社會或

醫療理由而有真正和迫切房屋需要，卻沒有能力自行解決有關

問題，社署會作出推薦，讓房署考慮透過體恤安置安排，為他

們編配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 "公屋 ")。  
 
提供公屋  
 
11. 對於部分議員查詢露宿者申請體恤安置的成功及失敗

／被拒宗數，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2012年露宿者成功申請體

恤安置的個案共有 19宗，但社署並無就失敗／被拒申請備存任

何紀錄。過往接獲露宿者的體恤安置申請僅有數宗。社署會按

個別情況審批該等申請，並須顧及公共資源是否得以善用，因

為露宿者透過體恤安置成功申請公屋，會影響到公屋輪候冊上

其他申請人的機會。  
 
12. 部分議員詢問露宿者在獲編配公屋單位後重新露宿的

情況。政府當局表示，據與露宿者接觸的社會工作者了解，一

些露宿者在獲編配公屋單位後重新露宿，與其不適應新的生活

模式及／或其他個人因素有關。例如，有部分從事多份散工以

維持生計的露宿者，寧可在工作地點附近露宿。重新露宿的人

士亦可能因一些個人問題 (包括酗洒、濫藥或精神問題 )導致他們

較難適應新居住環境及重新建立社交支援網絡，而選擇返回原

來露宿地點。此外，亦有露宿者因與家人在同一屋簷下相處出

現問題而選擇重新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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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解決露宿者的住屋問題，部分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增加

公屋的供應和改善公屋計劃下的計分制度 1 。政府當局表示，在

編配公屋時會堅守原則，確保在一般家庭的申請和提出特別要

求的申請兩者之間得到公平的分配。符合資格的公屋申請人，

包括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可參加特快公屋編配計劃，透過快速

途徑提早申請入住公屋。  
 
為露宿者提供的經濟及就業援助  
 
14. 議員獲告知，社署每年發放給 3支綜合服務隊的津助

中，包括每隊各 9萬元 (截至 2013年 7月 )的緊急援助金撥款，供合

資格的使用者支付各項開支，例如租金、租金按金、其他搬遷

開支及短期生活費等。露宿者可在綜合服務隊的協助下，獲發

放緊急援助金，以解燃眉之急，因為這項援助金通常可於短期 (例
如 1日 )內發放。因應個別情況，社會工作者會轉介有需要的露宿

者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或安排他們申請慈善信

託基金。為加強對露宿者的支援，部分議員呼籲政府當局將每

年向每支綜合服務隊提供的緊急援助金撥款增至 15萬元。政府

當局表示，社署會視乎緊急援助金的使用情況，考慮是否需要

進一步增加撥款。  
 
15. 雖然合資格的綜援受助人可獲發租金津貼，以支付住屋

開支，但部分議員察悉並關注到，由於租金飆升，租金津貼最

高金額根本不足以讓露宿者在私人舊式大廈租住板間房，並脫

離露宿生活。政府當局表示，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每年按租金指

數的變動調整，該項租金指數是由政府統計處根據甲類消費物

價指數中私人房屋租金指數的變動編訂的。政府當局現時無意

更改此調整機制，但會密切留意最新情況，並於有需要時建議

調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16. 部分議員關注到，一些露宿者面對未能向準僱主提供所

需資料 (例如住址及電話號碼 )的問題，因而阻礙他們尋找工作。

政府當局表示，露宿者可使用 3支綜合服務隊的地址，並借用綜

合服務隊的二手流動電話，以尋找工作。不過，部分議員認為

                                                         
1 據政府當局表示，按政府當局和香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的政策，於編配

公屋單位時，一般申請者 (即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 )會較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優先得

到照顧。為此，房委會於 2005年 9月實施適用於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及計分

制。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者獲配公屋的相對優先次序，取決於申請者在計分

制度下所得的分數。申請者所得的分數是按照一系列因素決定，包括申請者的年

齡、申請者是否公屋居民，以及申請者的輪候時間。經修訂的計分制度於 2015年
2月 1日起實施。修訂包括年屆 45歲的申請者一次性獲加額外 60分，使他們的優先

次序高於其他較年輕的申請者；以及增加年齡分數，使申請時年齡每增添一歲可

得的分數從 3分增加至 9分，以減低盡早申請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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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安排並不可行，因為露宿者使用綜合服務隊的地址作為其通

訊地址，會揭露求職者的身份，顯示他為正接受綜合服務隊援

助的露宿者。  
 
制訂露宿者政策  
 
17. 在 2014 年 6 月 18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就 扶 貧 小 組 委 員 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訪問團考察台灣及日本的扶貧經驗的報告

進行議案辯論期間，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借鑒日本在處

理露宿者方面的經驗。日本政府為露宿者提供的服務包括經常

探訪他們、提供臨時住宿、健康檢查、服務需要評估及日常生

活指導；此外，亦為一些具備能力且有意工作的露宿者提供 6個
月住宿，宿舍清潔整齊，為入住者提供各自的房間，並設公用

飯堂。在上述支援下，露宿者會過有規律的生活。對於一些已

離開這類宿舍的露宿者，日本政府會持續跟進他們的工作和居

住環境，從而協助改善他們的生活。  
 
18. 部分議員認為本港現行的露宿者支援措施零碎，對解決

露宿問題成效不彰。這些議員認為，鑒於社區中的露宿問題無

法根除，政府當局應制訂一套全盤及完備的政策，同時顧及露

宿者和受露宿問題影響的居民的利益。否則，露宿問題會日趨

嚴重，而露宿者亦會進一步被邊緣化。政府當局表示，政府個

別政策局及部門分別擔當特定的角色，以照顧露宿者的緊急需

要，並協助他們脫離露宿生涯，盡量邁向自力更生。  
 
19. 事務委員會在其 2013年 6月 10日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

促請政府當局以人道及友善的態度對待露宿者，而非予以歧

視，甚至趕絕他們。事務委員會呼籲政府當局立即檢討及增加

綜援計劃下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並增加廉價單身人士宿舍及

公屋供應，讓單身人士可於 3年內上樓。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

當局制訂露宿者政策。  
 
最新發展  
 
20. 根據 2016年 1月 26日的傳媒報道，部分市民關注到，食物

環境衞生署近日為保持數條行人隧道的環境衞生而在寒冷天氣

下進行清潔行動，弄濕了在有關行人隧道內居住的一些露宿者

的被褥。部分議員回應有關事件時，呼籲政府當局多體恤露宿

者的需要，並立即暫停在寒冷天氣下進行清潔行動。據政府當

局表示，有關部門會處理此問題。應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

局會在 2016年 2月 16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介紹其為露宿者提

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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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2月 12日



附錄  

為露宿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1年 4月 9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2年 6月 10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4年 4月 13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4月 16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5月 9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與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2年 4月 13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6月 10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與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7月 22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4年 6月 18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6至 22頁  
 

立法會  2015年 3月 18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28至 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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